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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论

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
———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华　 立


［摘要］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 出现了内地人口大量持续西向流动进入新疆的态势， 籍隶陕甘

的回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后新疆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面貌皆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在不少相关研

究中， 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 作者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 汉文档案， 得到大量有关实例， 以此

为基础具体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 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 尽可

能鲜活地展现了这个内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样貌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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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代中国在进入 １８ 世纪以后， 随着版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 人口也急速增长， 并伴随全

国范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这当中， 内地省份人口向周边地区， 特别是向边疆地带的流动乃至

移居， 可以看做是本时期人口流动的一大特点。 无论是流动方向的多样性， 地理范围的大面积扩

散， 还是规模上的量化增长， 都十分引人瞩目。 广域的人口流动带来边疆地区人口与民族构成的

新变化， 对当地后来的社会面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北新疆，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以后， 随着对天山南北军事行动的结束， 为了尽快确立对

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 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调派八旗、 绿营驻防镇守， 提倡兴办屯垦， 鼓励

内地与新疆之间的商业流通等。 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多种形式的人口迁移， 以北疆地区为中心， 出

现了内地移民大量聚居的现象。 这一人口动向始于 １８ 世纪， 绵延至 ２０ 世纪以后。
本文的讨论将聚焦于乾隆中叶以后的内地民人， 特别是内地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 笔者之

所以将内地回民作为加意考察的对象， 是基于下面的理由。
在清代的人口流动和扩散中， 由于多数情况下其主体为汉族人口， 研究者也每每习惯于用

“汉族移民” 来对此类现象进行定位， 进而形成 “内地移民 ＝ 汉族移民” 的表达模式， 这其实不

尽妥当。 就向新疆的人口流动而言， 它就具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就是移民人群中存在着

大量的， 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都明显有别于汉族的内地穆斯林， 即回民， 而且绝大多数来自

陕甘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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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在清代文献中有时也被称为 “汉回”， 满语作 ｈｏｉｓｅ ｉｒｇｅｎ。 这个称谓比较宽泛， 除了今

天的回族，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信仰伊斯兰的内地穆斯林族群， 如撒拉、 东乡、 保安等族。 １９ 世

纪以后的一些外国文献中或称从新疆进入中亚的回民后裔为 “东干” （Ｄｕｎｇａｎ 或 Ｔｕｎｇａｎ， 也写作

Ｔｕｎｇｅｎｉ）。 他们在新疆与内地之间频繁往来， 进而居留天山南北， 成为此后新疆人口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 虽然他们与内地汉族一起进入新疆， 但在居留方式和形成的社会关系上， 具有自身的

特点， 不宜简单混一而论。 较早关注居留新疆之内地回民的日本学者佐口透更指出， １８６２ 年

（同治元年） 的陕甘回民起义在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年波及天山南北， 随后在维吾尔民众响应下进而扩

大为全疆范围的战乱， 这一事实显示了内地回民在新疆的存在和影响。 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现象，
需要对其移民过程和实况进行考察， 如了解 “回民商人” 和 “回民兵士” 如何聚集新疆， 如何

带来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等。 他的话可谓点到了关键。 不过也如佐口透所坦承， 在他从事此项研

究的上世纪 ６０ 年代， 可用的资料非常有限， 多为清实录或方略一类的官修典籍中的零星记载。
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回民们不会作为值得记录的对象出现在官方文献中， 仅在统治者关心的问题

中才被涉及， 故留下不多的文字线索， 以致这一研究迟迟难有相应的进展。①
近二三十年来， 随着档案文书的陆续公布， 清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得到极大丰富； 原始的第一手

档案记载， 让我们有机会比较具体地了解内地回民在新疆的种种情形。 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和日本东洋文库藏佚名 《奏稿》 抄本中均出现不少回民在新疆活动事

例， 受此启发， 笔者自关注此课题后， 一直着意在档案中用功， 尽力搜集发掘， 也确实收获可观。
除汉文档案， 以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 一书为指南， 笔者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类 （月折包

和月折档） 中也有许多发现。 鉴于这些史料多为初次利用， 其中信息又很丰富， 笔者拟在梳理和分

类的基础上， 透过一个个具体事例， 尽可能详实地探讨乾隆中叶以后陕甘回民向新疆流动的契机，
迁移的兴起与大势， 以及回民们是如何在新疆落脚、 并谋生和融入当地的。②

一、 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的迁移

陕西、 甘肃两省地处黄土高原的中、 西部， 地理上较其他省份距新疆更近， 甘肃省更是与新

疆毗邻。 在清代， 甘肃一省的管辖范围远超过今天的行政区划， 还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及青海省的东部。 陕甘两省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回民大省， 清人文献中甚至有 “陕则回三汉七，
甘则回七汉三”③ 的说法。 虽然当代研究者对此数字有所质疑， 认为夸大了回民在两省人口中的

比例， 但对于清代回民人口的分布相对集中于陕甘两省， 甘肃尤多， 则看法一致。④ 即便按照今

人推算的数字， 两省峰值期 （大约在道光前后） 的回民人数也达到七八百万， 仍然十分可观。
那么， 清代的陕甘回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踏上西来的路程， 具有规模的流动大约始于何时

呢？ 可以肯定地说， 这一趋向出现在乾隆中叶以后。
清初顺治五年到七年 （１６４８—１６５０）， 甘肃曾发生回民米喇印、 丁国栋领导的反清军事行

动， 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 攻陷兰州等多地， 甚至得到哈密维吾尔人的援助。 但在起义失败后，
没有记载明确显示陕甘回民与嘉峪关外或哈密以西地区有经常性的往来。 有人提到清政府于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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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佐口透： 《新疆民族史研究》 （吉川弘文馆， １９８６ 年）， 第Ⅲ部之附论 “新疆における回民”。
在利用档案来关注和考察居留新疆之内地回民问题上， 美国学者米华健 （Ｊａｍｅｓ Ａ． Ｍｉｌｌｗａｒｄ） 的成果也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Ａ． Ｍｉｌｌｗａｒ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７５９ ― １８６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余澍畴： 《秦陇回务纪略》 卷 １。
如路伟东在 《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 （载 《回族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中推算， 同治以前峰值期

的陕西回民人口大约占该省人口的一成到一成五， 约 ２００ 万上下， 同期甘肃回民人口则占三成以上， 至多不

超过五成， 约 ５５０ 万到 ６００ 万之间。 即使如此， 也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五十七年 （１７１８） 向西吉木、 锡拉谷尔等地， 雍正中向沙州等地迁移、 安插过陕甘民人， 其中

当然有可能包括回民在内。 然而这些安插均止于河西一带， 并未远出关外， 与本文要讨论的向新

疆的迁移意义不同。① 事实上， 陕甘回民持续地流向新疆， 是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内地人口西出嘉

峪关的迁移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发生在清朝平定天山南北， 将统治地域扩展到伊犁、 喀什噶

尔一线之后。 换言之， 这种流动是以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为前提的。
乾隆二十四年以后， 随着军事行动结束， 如何治理新疆的议题提上日程。 正如乾隆帝在上谕

中多次宣示的那样， 他认为配合在新疆设治驻兵， 需要大力开办屯田， 鼓励内地人口以不同形式

向新疆流动， 这不仅可以从经济上解决军粮的筹措， 实现以边养边， 还有助于缓解内地日益加重

的人口压力。 除了南疆作为维吾尔民众聚居区， 顾及当地的宗教与民情， 限制内地民人前往务农

及携眷居住外， 多种形式的移民举措以北疆为主全面展开。
总的来说， 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的迁移，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 军事移民

为了镇守西陲， 保持在当地的军事防御力量， 统一新疆后的大约二十年间， 有多达两万名满

蒙八旗兵及锡伯、 索伦、 察哈尔、 厄鲁特四营兵， 分别从东北、 张家口、 西安、 宁夏等地奉调移

驻。 他们都属于八旗系统， 为携眷永驻。 其中的主要兵力 （约一万二千人） 部署在最高军政长

官伊犁将军所在的伊犁地区， 连同移来的眷属和家丁人等， 达到七万余人； 其余则分驻乌鲁木

齐、 塔尔巴哈台， 并以换防形式驻守南疆各城。 与此同时， 作为兵屯的生产劳力， 又从内地调派

大批绿营兵丁入新疆， 至乾隆四十二年， 兵屯遍布北疆各地， 南疆也有少量分布， 总人数达到一

万一千余人。 屯田绿营兵起初为换班制 （先为三年一换， 后改五年）， 其所属原营多为陕甘各提

镇标营， 其中派自甘州、 凉州、 肃州、 安西等标营的最多，② 后仿照八旗， 也逐渐实行携眷永

驻， 不再轮换。 鉴于屯兵的军伍身份， 这里划入军事移民， 但同行的家属都编入民籍， 人称

“兵户”， 成为当地民籍人口的一部分。
（二） 农业移民

由内地移入民人进行屯田的生产形式称为民屯或户屯。 户籍管理上称此类务农者为 “户
民”， 也称 “屯民”。 户民进入新疆的方式大体有两种， 一是官方组织的移民出关， 一是民间自

发的流动。 有组织的移民出关以甘肃省无业贫民为对象， 经过招募， 在官府组织及资助下分批前

往新疆， 安置于事先勘查好的屯区 （主要是乌鲁木齐及其周边）， 每户分给三十亩土地， 届期升

科纳粮。 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间 （１７６１—１７８０）， 至少一万数千户， 约五万余名口的

甘肃农民通过这一方式移入了天山北麓的各个垦区。③

另一方面， 对于自发流入北疆， 也要求加入民屯的内地民人， 当局也允许其就地认垦， 成为

户民， 按照对有组织移民的规定分给土地， 届期升科， 在牛具籽种等方面也适当给与帮助。 在兴

办民屯的初期， 户民以有组织的农业移民为主， 但随着自发移民要求认垦者日众， 后者所占比重

不断上升。 乾隆四十五年以后， 清政府停止了历时近二十年的移民出关活动， 但民人自发出关的

势头不减， 民屯进一步扩大。 据乾隆末年 （１７９５） 的人口统计资料， 乌鲁木齐地区的民人数量

达到三万余户， 十七万二千余人。④ 这当中， 户民占绝大多数， 还包括了一部分商民。
（三） 商业移民

还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期间， 已有一部分随军商人频繁出入前线军营。 天山南北安定后，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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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路伟东：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 ２３ 卷第 ４ 辑， ２００８ 年。 该文将陕

甘人口西迁的地理东界划在了河西、 安西一带加以阐述， 与本文以新疆为讨论范围的宗旨不同。
参见王希隆：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６０—６１ 页。
参见华立： 《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３ 章， 第 ２ 节， ５８—６１ 页。
达林、 永铎： 《乌鲁木齐事宜》， 户口 （商民附）。



人的足迹更是扩大延伸至新疆各地， 北疆自不待言， 南疆各城也聚集了大批来自内地的商人

（即商民）。 乾隆二十七年， 奉命管理回疆事务的永贵表示： “自回部荡平， 内地商民经由驿站及

回人村落， 彼此相安， 台站回人疏引河渠， 开垦田地， 沿途水草丰饶， 行旅并无阻滞。”① 反映

出商人对前赴南疆也相当踊跃。 曾亲履新疆的椿园 （七十一） 在其游记即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

的 《西域闻见录》 中， 更是生动地描写了天山南北商业活跃的景象， 称乌鲁木齐 “字号店铺，
鳞次栉比， 市街宽敞”； 地当要道的南疆阿克苏 “内地商民， 外藩贸易， 鳞集星萃， 街市纷云，
每逢八栅尔会期， 摩肩雨汗， 货如雾拥”； 叶尔羌也是内地商人云集， “山陕江浙之人， 不辞险

远， 货贩其地”。①

笔者之所以在开篇部分用较多笔墨说明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的大势， 是因为上

述各类形式的人口移动中都能看到陕甘回民的身影， 可以说， 他们是作为内地人口的一个部分，
通过上述方式加入到这一潮流当中来的。 在向新疆迁移的问题上， 无论汉人或者回民， 在政策上

都是作为内地民人来对待， 同样， 回民兵弁也是作为绿营官兵的一员进入新疆。 了解这个大的时

代背景， 是全面把握陕甘回民向新疆的迁移活动的基本前提。 正因为回民大多仅作为民人的一部

分来对待， 很多史料在记载上并不细致区分移民在民人身份之下的 “汉” 或 “回”， 这给研究时

的统计带来很大困难。 不过在一些涉案的事例里， 则常会留下有关民族身份的记录， 很有参考价

值，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要从档案的个例入手， 在大量搜集的基础上进行探讨的缘由。

二、 乾隆年间回民迁移事例

上节已经说明， 陕甘回民进入新疆， 是清代内地人口西进潮流的一部分。 经过翻检档案， 笔

者梳理出八十余例与乾隆年间回民迁移有关的事例， 按史料形成经过， 大体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

为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 （１７７８—１７８９） 审办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而形成的记录，
第二组为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 （１７８４—１７８６） 陕甘总督福康安与新疆各地官员奉旨缉拿与

甘肃新教回民起义有关人员而形成的记录， 第三组为除以上两组之外散见于档案中的回民事例。
兹将各组中的事例摘要开列于下， 并综合档案内容， 述其大要 （表 １—３）。

表 １　 审办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记录中出现的回民事例②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经历 史料出处

１⁃１ 赵钧瑞 陕西渭南县 ４６ 乾隆 １２ 年在肃州做靴子卖， ２１ 年带靴子往巴里坤售卖。 ２３
年到辟展， ２４ 年到喀喇沙尔， 都是卖靴子。 ２５ 年赶羊到库
车去卖， 就在那里当了乡约。 ２７ 年 ４ 月辞乡约， 回到渭南
家中。 同年 ９ 月又到肃州， 买了骡子 １５ 个驮子。 ２８ 年 ６ 月
到阿克苏， ９ 月又到肃州。 ２９ 年买了一些粗瓷器、 绸子、
茶叶等货到阿克苏开杂货铺做买卖， ３０ 年买了棉花到伊犁
去卖， ３１ 年又到阿克苏。 ３４ 年由哈密往叶尔羌， ３５ 年正月
到。 起票到肃州卖玉石亏了本， ３７ 年躲债到叶尔羌。 ３９ 年
被债主在肃州告发， 有文书将其关回肃州， 众亲友帮忙还
清账， 又帮了 ３９ 头骆驼， ６ 月回到阿克苏， 驮茶叶到叶尔
羌， 在那里开了一个饭铺， 买了两所房子。 ４０ 年又到阿克
苏买货回叶尔羌。 ４１、 ４２ 年陆续买了官玉， 交儿子赵世保
到肃州售卖。 ４３ 年结清账目要回渭南， 因私贩玉石事发而
被捕。 关于资产， 在叶尔羌有杂货铺一间， 陆续买客店三
处， 饭馆二处， 庄子一处。 阿克苏有客店饭馆三处， 骆驼
７０ 头， 肃州有骆驼 ９０ 头。

（ａ） ５３６、 ６７６ － ６７８、
７１４ － ７１５

２６

①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 卷 １６。 椿园： 《西域闻见录》 卷 １、 卷 ２。
本组 １５ 例， 史料来源主要为 （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 第 １ 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 以及 （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折件， （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

折档》 （以下略作 《军满档》）。 表中简注各有关史料出处， 其中 （ａ） 后之数字为页码， （ｂ） 后之数字为文

件号， （ｃ） 后之数字为胶片的缩微号。



续表 １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经历 史料出处

１⁃２ 赵金海 甘肃肃州 ６７ 肃州东关家中有老母、 妻、 子。 自幼做靴匠生意。 乾隆 １０
年在安西镇吃匠粮， ２０ 年辞粮在肃州住家， 结识赵钧瑞之
父， 联宗认亲。 乾隆 ４２ 年赵世保经过肃州， 要其同往苏州
讨账， 遂同行。

（ａ） ７２２、 ７２５、 ９１７

１⁃３ 赵世保 陕西渭南县 ２６ 赵钧瑞养子 （从巴里坤抱养）。 乾隆 ３７ 年从渭南县老家到
叶尔羌父亲赵钧瑞处协助打理生意。 ４２ 年同赵金海回渭南
看望祖父并成亲， 后与赵金海及伙计数人赴苏州卖玉， 用
所得货款置办江南货物 ７１ 箱包回程。

（ａ） ６６８、 ７２２、 ７６９、
９３５
（ｂ） ２１５０３

１⁃４ 蓝世洪 陕西渭南县 ２９ 赵钧瑞表弟。 乾隆 ４１ 年到叶尔羌， ４３ 年赵钧瑞回内地时将
叶尔羌所有店铺交其经管。 赵钧瑞事发后仍居留该地， 直
至乾隆 ４７ 年。

（ａ） ７１５
（ｃ） ２０１⁃２８１⁃０６０

１⁃５ 马万龙 甘肃灵州 ２６ 向来赶车度日。 乾隆 ４３ 年 ４ 月赶车送货到叶尔羌， 遂在彼
处受雇为赵钧瑞赶车。

（ａ） ６７９、 ７６３

１⁃６ 马士宾 甘肃靖远县 ２８ 向来赶车度日。 乾隆 ４３ 年 ６ 月在肃州受雇为赵钧瑞赶车。 同上

１⁃７ 马万金 甘肃灵州 ３９ 向来赶车度日。 乾隆 ４３ 年 ８ 月在肃州受雇为赵钧瑞赶车。 （ａ） ６７９

１⁃８ 马花奇 陕西咸宁县 ４９ 平日贩羊度日。 与赵世保熟识。 受其委托， 代为保管玉石。 （ａ） ６８０
（ｂ） ２１５０３

１⁃９ 黄虎儿 陕西长安县 ４３ 乾隆 ３１ 年到肃州赶羊生理。 ３５ 年往阿克苏开吃食铺 （又
作熟食铺）。 ３６ 年受雇于赵钧瑞， 往叶尔羌做饭。 ３８ 年因
工钱不敷辞工， 仍在肃州放羊。 ４２ 年跟赵世保往苏州。

（ａ） ７１７、 ８９５
（ｂ） ２１４４３

１⁃１０ 牛四 山西永宁州 ３１ 常在肃州做皮货生意， 经人介绍认识赵钧瑞等， 后运玉石
到扬州出售。

（ａ） ７２２

１⁃１１ 白文海 陕西渭南县 ３２ 乾隆 ４０ 年出口， 到阿克苏， 受同乡赵钧瑞雇佣， 后跟到叶
尔羌， 每月得工价银。 ４２ 年 １１ 月赵钧瑞给其一些绸缎、 瓷
器、 烟茶等， 叫往和阗做买卖。 赵钧瑞事发后留居和阗，
摆摊子生意， 又用赚下的钱买了四辆车， 雇人上下赶脚，
直到乾隆 ４７ 年。

（ｃ） ２０１⁃２８１⁃０６０

１⁃１２ 马交临 向在哈密田登杂货铺内生理。 欠了孙全德货账， 以玉石抵银。 （ａ） ６４６
１⁃１３ 马天怀 在哈密开皮货铺。 曾将玉石卖给同在哈密的商民雷英。 同上

１⁃１５ 阎子贵 甘肃肃州 住肃州东关外， 赶骆驼生理 （又称骆驼客）。 曾到阿克苏，
替两个马姓回民 （兰州人） 说合， 将玉石卖给江南商人。

（ａ） ７０７、 ７０９

　 　 说明： 本组事例以陕西渭南籍的赵钧瑞为中心， 多为从事商业或运输业的回民， 主要反映清统一新疆初期到乾隆四十三年

为止陕甘回民进入南疆经商， 以及在南疆和肃州之间往来活动的情形。 有关人员的原籍基本上都是陕西或甘肃， 少数人并未亲

身到口外， 而是以肃州为纽带， 彼此发生商业上的联系。

表 ２　 陕甘总督福康安与新疆各地官员奉旨缉拿与甘肃新教回民起义有关人员而形成的记录①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经历 史料出处

２⁃１ 苏旺成 甘肃西宁县 ３３ 绿营屯兵。 早年充当余丁在金川军营顶食名粮， 后来拨补
喇课营马兵， 乾隆 ４４ 年携眷 （妻及一儿一女） 赴伊犁屯
田， 粮名苏万成。

（ｄ） １７； ４９ １０ ２８

２⁃２ 田奇 甘肃盐茶厅 ３０ 乾隆 ４２ 年出门， 在口外地方趁食。 （ｄ） １７； ４９ ８ ８ ／
４９ １０ ２８

２⁃３ 王之得 甘肃靖远县 ３３ 乾隆 ３６ 年出门， 在口外各处寻工度日。 后受雇帮人牵骆
驼。 乾隆 ４０ 年拉骆驼驮官茶到伊犁， 就在当地向做皮货的
工匠学手艺。 又租赁了房间， 买卖骆驼。

（ｄ） １７； ４９ １０ ２８
（ｅ） １３２⁃１１０１

３６

① 本组 ３１ 例， 史料来源为 ｄ． 日本东洋文库藏 《奏稿》 抄本 （检索号： ＩＩ － １３ － Ｂ － １８２ － ０）， 数字为册次和

具奏年月日， 因俱为乾隆朝， 不再另注朝年； 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满文录副月折包》 （以下

略作 《军满录》）， 数字为缩微号。 人名加下线者为据满文档案译出。 下同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经历 史料出处

２⁃４ 哈明 甘肃靖远县 ６５ 乾隆 ３７ 年出口到迪化州， 卖奶茶生理。 （ｄ） １８； ４９ １１ ２４
２⁃５ 马宗 甘肃靖远县 ４８ 乾隆 ４０ 年出门， ４１ 年到迪化州， 从事毛毛匠 （缝制皮毛）

生理。
同上

２⁃６ 穆守荣 甘肃靖远县 ５２ 乾隆 ４５ 年出口， 到迪化州皮匠生理。 同上

２⁃７ 刘天俸 甘肃靖远县 ５６ 乾隆 ４６ 年出口， 到迪化州受苦营生 （指受雇出卖劳力）。 同上

２⁃８ 妥江 甘肃靖远县 ５３ 乾隆 ４２ 年同儿子妥六十五出口。 先到哈密， ４３ 年到迪化州
与人佣工。

同上

２⁃９ 妥六十五 甘肃靖远县 ２２ 乾隆 ４２ 年与父亲妥江一起出口， 先到哈密， 再到迪化州，
做毛毛匠生理。

同上

２⁃１０ 黄宣 甘肃靖远县 ３９ 乾隆 ４０ 年前往塔尔巴哈台， 寻见其兄黄彩。 同上

２⁃１１ 黄彩 甘肃靖远县 乾隆 ４０ 年在塔尔巴哈台卖羊肉营生。 乾隆 ４８ 年回家。 同上

２⁃１２ 哈治娃子 甘肃靖远县 ３４ 乾隆 ３３ 年出门， 一向在阿克苏卖羊肉生理， 无妻小。 （ｄ） １７； ４９ １０ ２８

２⁃１３ 哈义 甘肃靖远县 哈治娃子二哥。 曾在赤金堡开店， 后与其子哈阿利子在乌
什贸易。

（ｄ） １７； ４９ １０ ２８
（ｅ） １３２⁃００９３

２１４ 哈阿利子 甘肃靖远县 ２７ 原为哈义长兄之子， 其父早死， 由哈义抚养， 即认哈义作
父。 在赤金堡佣工后， 乾隆 ４３ 年独自往乌鲁木齐作买卖，
４６ 年到乌什做皮匠生理， 自出外以来不曾回乡。

（ｄ） １７； ４９ １０ ２８

２⁃１５ 拜一相 甘肃靖远县 ４０ 乾隆 ４６ 年出口， 在喀什噶尔、 阿克苏卖羊肉生理。 同上

２⁃１６ 铁阿都子 甘肃靖远县 ２４ 乾隆 ４２ 年出口做买卖。 （ｄ） １８； ４９ １１ ２４
２⁃１７ 铁印 甘肃靖远县 ２８ 乾隆 ４４ 年出口。 同上

２⁃１８ 哈礼 甘肃靖远县 ４７ 乾隆 ３３ 年赶骆驼往口外觅营生。 同上

２⁃１９
２⁃２０

马中相
马呼腮子

甘肃靖远县 ４５
２６

乾隆 ３７ 年出门， 长子马呼腮子同行。
别名马成。 乾隆 ３７ 年与父马中相同行。 在乌什开饭铺。

同上

２⁃２１ 马辉德 甘肃秦安县 ３５ 乾隆 ４９ 年 ５ 月内到阿克苏贸易生理。 随身携带手抄回经四
本。

（ｄ） ２０； ５０ ３ ２９
（ｅ） １３２⁃２２８４

２⁃２２ 韩得 甘肃西宁县 ３１ 人称韩阿浑。 车户。 自幼随父亲韩永贵出口谋生， 韩永贵
病故后回至肃州。 乾隆 ４１ 年再度出口， 赶车生理。 ４９ 年自
喀什噶尔揽载赴京入觐伯克行李车。

同上

２⁃２３ 马国英 甘肃盐茶厅 ３７ 乳名伊斯玛依尔。 乾隆 ３２ 年出口， 在阿克苏贸易， 与韩得
熟识。

同上

２⁃２４ 马起蛟 甘肃灵州 ４６ 又名伊底尔斯， 人称二阿浑。 祖籍灵州， 寄居肃州。 乾隆
３２ 年出门， 在阿克苏、 叶尔羌等处贸易生理。 于 ３６ 年回家
一次， ４２ 年又到口外。 ４６ 年回家时， 因行李过重， 将随带
回经七本留存马国英铺内。 ４９ 年再出口， 至库车， 寄信向
马国英索取寄存的回经。

同上

２⁃２５ 马应见 甘肃伏羌县 在哈密开皮坊。 与马辉德熟识。 马辉德欲托韩得将自己的
回经带交马应见保管。

（ｄ） ２０； ５０ ３ ２９

２⁃２６
２⁃２７
２⁃２８
２⁃２９

马廷相
马文禄
马如能
马仓

甘肃靖远县 四人均为贸易商民， 乾隆 ４９ 年 １０ 月在喀什噶尔被捕， 后
释放。

（ｄ） １８； ４９ １１ ２４
（ｅ） １３２⁃２９２５

２⁃３０ 铁文喜 甘肃靖远县 ２８ 乾隆 ３６ 年出门到肃州， ４１ 年出口到辟展， ４５ 年 ５ 月到阿
克苏。 ４８ 年 ５ 月到叶尔羌开杂货小铺生理， 离家已十三四
年。 ４９ 年 １０ 月在叶尔羌与其他八名靖远县籍回民一起遭逮
捕， 后释放。

（ｅ） １３２⁃３４１３

２⁃３１ 马士品 甘肃靖远县 贸易商民， 乾隆 ４９ 年 １０ 月在叶尔羌与铁文喜等一起遭逮
捕后上吊身亡。

同上

　 　 说明： 本组事例发生在乾隆四十九年甘肃新教回民起义遭到镇压后， 陕甘总督福康安和新疆各地官员奉命严缉居留新疆的

回民起义者家属， 故奏报日期集中在乾隆四十九到五十一年， 通缉对象多为盐茶厅、 靖远县、 伏羌县出身者， 而以靖远县最

多。 虽然地域性不够普遍， 但从中可以具体看到各当事人在出关谋生年代， 所事职业及经历上的多样性， 很有价值。

４６



表 ３　 散见于档案中的回民事例①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经历 史料出处

３⁃１ 韩忠 与堂兄弟、 侄子、 伙计等四人在乌鲁木齐南山中伐木， 贩
卖度日。 乾隆 ４５ 年 １ 月， 与邻人杨某因口角互殴致伤， 十
数日后身死。

（ｅ） １１９—７６３

３ － ２
３ － ３

伊士耀
马云

陕西渭南县
甘肃阶州

乾隆 ４５ 年来叶尔羌， 卖羊肉生理。
乾隆 ４３ 年来叶尔羌， 卖羊头肉生理。

ｅ． １２２—００６８

３ － ４
３ － ５

喇进举
喇进建

甘肃巩昌府 两人同在和阗卖杂货生理。 （ｅ） １２２—１３９３

３ － ６
３ － ７

王天斗
王天禄

甘肃灵州
３３

乾隆 ２９ 年到昌吉县种地， 有妻王韩氏同居。
王天斗从堂弟。 乾隆 ４１ 年出口， 在昌吉地方佣工度日。 ４８
年寻找割麦的雇主， 见嫂子一人在家， 起意强奸未遂， 将
其砍伤多处。

（ｅ） ２０８—２９３

３ － ８ 麦宗朋 甘肃固原州 先在乌鲁木齐卖羊肉生理， 后到奇台佣工为生。 乾隆 ５０ 年
与歇宿的客店与马金虎等人合谋， 盗走该县西葛根户民的
骡马数头， 行至哈密被拿获。

（ｅ） １３３—２１１０

３ － ９
３ － １０
３ － １１
３ － １２

马金虎
马定贵
马仓有
李文福

甘肃 四人在奇台佣工度日。 乾隆 ５０ 年与麦宗朋合谋盗取西葛根
户民骡马， 欲骑回家乡， 行至哈密被拿获。

同上

３ － １３ 马天福 绿营屯兵， 在库尔喀喇乌苏屯田， 家有妻马氏及一女。 因
在屯所干活， 不常回家， 托卖羊肉的马仲良帮忙照看家小。

（ｅ） １３６—０４５９

３ － １４ 马仲良 甘肃秦州 乾隆 ５０ 年在库尔喀喇乌苏卖羊肉。 屯兵马天福托其照看家
小， 趁机与其妻马氏私通。 后因马氏拒绝继续通奸， 用短
刀将其扎死。

同上

３ － １５
３ － １６
３ － １７

李应福
马世德
木俊

甘肃固原州
陕西陇州

甘肃固原州

７３
３１
２６

向在叶尔羌卖杂货生理。
在叶尔羌做皮匠生理。
向在叶尔羌卖 （羊） 肉生理。

（ｅ） １３６—０４５９

３ － １８ 金柱健 甘肃灵州 ４２ 向在叶尔羌卖羊肉生理。 （ｆ） ３７—１３８１

３ － １９ 赵世洪 陕西长安县 ４１ 乾隆 ３７ 年到叶尔羌开店生理。 ４３ 年回肃州一次。 ４７ 年复
到叶尔羌开店。 又据称为车户。

（ｅ） １３５—０１５９

３ － ２０ 杨子福 甘肃灵州 ３２ 乾隆 ４８ 年来伊犁寻找在此贸易的父亲， 后雇给固尔扎磨坊
做工。 一年后父亲病死， 本人赶车拉面到清水河发卖。

（ｅ） １２２—１３９７

３ － ２１
３ － ２２
３ － ２３
３ － ２４

张进忠
马成幅
罗文贵
明启华

甘肃灵州
甘肃灵州

甘肃固原州
甘肃固原州

３７
３４
３５

四人于乾隆 ４５、 ４６、 ４８ 年先后到叶尔羌生理。
张进忠、 马成幅赶车， 罗文贵曾为人缝制皮服， 明启华佣
工。 ５１ 年叶尔羌办事大臣离任回京， 雇四人拉马赶车进口。

（ｅ） １３６—３３０９

３ － ２５ 吴魁 甘肃秦州 ４１ 向在叶尔羌摆巴扎尔生理。 （ｅ） １３７—１３８１
３ － ２６ 海生莲 甘肃武威县 平素毛毛匠生理。 乾隆 ５３ 年出口至叶尔羌寻觅生意。 （ｆ） ７３—２００

３ － ２７
３ － ２８
３ － ２９
３ － ３０

马良孝
马吉元
景天凤
吴成彩

甘肃西宁、
肃州、 灵州

平日赶车度日。 在喀什噶尔拉拽客货。 （ｆ） ６７—２３６

３ － ３１ 马成保 甘肃灵州 车户。 从喀什噶尔揽载撤回屯兵。 （ｆ） ７３—２００
３ － ３２ 马得举 甘肃巩昌府 在和阗卖杂货生理。 （ｅ） １３７—０５７５

３ － ３３ 蓝贵宝 陕西渭南县 赶车度日。 乾隆 ４８ 年拉拽客货到叶尔羌， 即在彼处摆摊贩
卖杂货。

（ｆ） ６７—２１４

３ － ３４ 赵金有 甘肃固原州 乾隆 ５２ 年贩得杂货赴口外阿克苏一带生理。 （ｆ） ７１—１４３

５６

① 本组事例的史料来源以 （ｅ） 《军满录》 为主， 兼采自 （ｆ） 台北故宫博物院 １９８２ 年出版的 《宫中档乾隆朝

奏折》， 数字为辑次 －页数； 和前引 （ｄ） 《奏稿》。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经历 史料出处

３ － ３５
３ － ３６

李生贵
马有德

甘肃西宁县
甘肃西宁县

２８
２９

乾隆 ５２ 年伙贩雨缨子等杂货出口， 沿途售卖， 至乌鲁木
齐， 买大黄等再往阿克苏、 喀什噶尔售卖。

（ｅ） １４３—２６４６
（ｆ） ７１—７７８

３ － ３７
３ － ３８

曹志
胡魁

甘肃武威县
甘肃河州

向在叶尔羌卖肉生理。 乾隆 ５０ 年往吐鲁番寻兄。
向在乌什佣工。 乾隆 ５０ 年起身回乡。

（ｄ） ２２ － ５０ ７ ２６

　 　 说明： 本组 ３８ 例， 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档案记载中， 因而无论从移出、 移入地域和身份、 经历都更具有多样性。 特别是乾

隆年间回民移居北疆的事例， 在目前的搜集所得中尚不多见， 故颇为珍贵。

三

通过分析和归纳上述回民事例， 笔者试图对乾隆时期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基本动向和特点作

初步探讨。
按照清朝规定， 民人需持路票出入嘉峪关， 而西出嘉峪关即意味着告别内地， 走入原为

“异域” 的新天地。 档案中多称之为 “出口” 或 “到口外”。 这里的 “口” 就是嘉峪关。
表 ４ 中收入了有具体出口时间记载的回民 ３４ 人， 结果显示， 乾隆 ２１ － ３０ 年段 ２ 人、 ３１ － ４０

年段 １３ 人， ４１ － ５０ 年代 １９ 人， 乾隆三十年代以后， 几乎每年都有多个出口事例， 四十年代以

后更加密集， 反映出经过统一之初的流动开始阶段， 到乾隆三十年以后， 内地回民向新疆的流动

日益频繁， 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表 ４　 乾隆回民出口的时间分布

２１ － ３０ 年 ３１ － ４０ 年 ４１ － ５０ 年

迁移年代
（乾隆朝）

赵钧瑞 （２１ 年）
王天斗 （２９ 年）

马国英、 马起蛟 （３２ 年）
哈礼、 哈治娃子 （３３ 年）
黄虎儿 （３５ 年）
王之得 （３６ 年）
赵世保、 马中相、 马呼腮子、
哈明、 赵世洪 （３７ 年）
白文海、 黄宣 （４０ 年）

王天禄、 马宗、 铁文喜、 蓝世洪 （４１ 年）
田奇、 妥江、 妥五十六、 铁阿都子 （４２ 年）
哈阿利子 （４３ 年）
铁印、 苏旺成 （４４ 年）
穆守荣 （４５ 年）
刘天俸、 拜一相 （４６ 年）
杨子福 （４８ 年）
张进忠、 马成幅、 罗文贵、 明启华 （４５ － ４８ 年）

人数统计 ２ 人 １３ 人 １９ 人

再来看回民的移出地。 表 ５ 收入可知籍贯的 ６８ 人， 移出地按省别论， 均在陕甘两省， 其中

甘肃 ５９ 人， 陕西 ９ 人。 这是不完全统计， 因此我们很难据此结果就得出两省回民向新疆流动的

比例如此悬殊的结论， 但相比之下甘肃出身者所占比重突出， 应是可以肯定的。 再从表中甘肃省

内的地域分布看， 除了河西地区的 ３ 例， 几乎都集中在省会兰州府以东的甘肃中东部地区。 这样

的数字并非偶然， 应与清代该省内回民聚居地偏在东部的特点直接相关。 当时属于甘肃东部的灵

州、 盐茶厅、 固原州， 今已划入宁夏回族自治区， 秦安、 秦州、 伏羌 （今作甘谷） 几县邻近宁

夏的地区， 在 １９５０ 年代设立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当代行政区划的这些变化也反证了清代甘肃

回民人口集中于东部的事实。 至于河州、 西宁等地， 今天已经划入青海省， 为撒拉、 东乡等穆斯

林族群的聚居地， 因此表中的河州、 西宁回民很可能就是撒拉、 东乡等穆斯林族群的移民。 至于

靖远出身者尤多的缘由， 与当时缉拿起义回民家属有关， 前已说明， 不再赘述。
　 　 见于这些事例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是近半数的回民在供词中对自己的年龄有供述。 不过移出

时的年龄多不见于供述， 笔者根据档案记载之年的年龄减去在新疆居留年数后算出， 经过整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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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表 ６。 表 ６ 中的 ３５ 人， 出口 （或作 “出门”）① 时年龄在 ５０ 岁以上的 ２ 人， 年龄在 ４０ 到 ４９ 岁

之间的 ２ 人， ３０ 到 ３９ 岁之间的 ８ 人， ２０ 到 ２９ 岁之间的 １６ 人， １９ 岁以下的 ４ 人， 仅知道档案记

载时年龄而无从推断者 ３ 人。 这一数字分布向我们显示， 当回民从内地向新疆迁移， 其主体是

４０ 岁以下、 ２０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 这一特点并非回民独有， 应是内地移民的共同特征。 相对年

轻的一辈， 能够较好地忍受长途跋涉的辛劳， 从无到有地打拼， 也较能承受人在异乡的种种艰辛

及因之而来的身心双重的压力。
表 ５　 乾隆朝回民出口移出地分布

省别 地域 合计

甘肃

河西地区 兰州府周边 甘肃东部及南部

肃州　 ２
武威县　 １

靖远县　 ２５
河州　 　 １
西宁县　 ５
巩昌府　 ３

灵州　 １０
盐茶厅　 ２
固原州　 ６
秦安县　 １
秦州　 　 １
伏羌县　 １
阶州　 　 １

３ ３４ ２２

５９

陕西

陕西西部 西安府周边

陇州　 １ 渭南县　 ６
长安县　 ２

１ ８

９

表中所有人均为男性， 其中很多人系与亲友同行。 当然， 携有妻女的例子不多， 仅可见到在

伊犁、 乌鲁木齐从事屯田的绿营兵苏旺成、 马天福， 以及作为户民移居昌吉的王天斗有这种情

况。 他们均属于北疆移民， 符合清朝鼓励携眷永驻或携眷屯垦的政策， 故为举家迁移。 其他人多

为商民身份， 在南疆活动者居多， 政策上不允许携眷， 不过父子、 兄弟一同出关， 或一方先行，
另一方随后来投靠的例子不少。 如父子关系的有赵钧瑞 ／赵世保， 妥江 ／妥六十五， 马中相 ／马呼

腮子， 铁已已子 ／铁文喜， 韩永贵 ／韩得， 杨子福及其父亲， 哈义 ／哈阿利子， 这应当是比较普遍

的现象。 有几例为十几岁的少年人出口谋生， 但他们都是在父辈或叔辈带领下来到新疆的， 如妥

六十五到口外时年仅 １５ 岁， 但其父妥江已 ４５ 岁， 为父子同行。 同样， 马呼腮子出口时 １４ 岁，
其父马中相 ３３ 岁， 也是两人同来。 至于兄弟相伴的事例， 则可举出黄彩 ／黄宣， 哈义 ／哈治娃子，
曹志及其兄， 喇进举 ／喇进建， 王天斗之从堂弟王天禄， 韩忠及其堂弟侄子等。 正如许多研究者

指出的， 清朝曾规定内地民人出入南疆不得携眷， 直到道光初年才正式解除此禁， 也因此而有只

准单身商民入南疆之说。 不过要弄清楚的是， 单身仅指不带女眷， 而男性家族同行之例， 则比比

皆是。
表 ６ 还让我们对回民在新疆的居留年数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中可知近半数的人， 自出关以来

在新疆居留的时间已经超过 １０ 年。 其中时间最长者为赵钧瑞， 达 ２２ 年。 他是最早进入新疆的内

地回民之一， 在当地经营顺利， 发展甚好， 只因为卷入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的案件而

获刑， 一切戛然而止。 其他如哈明、 马中相 ／马呼腮子父子、 马国英、 马起蛟、 赵世洪等人， 也

都在十数年以上， 显示出相对稳定的居留状态。 又如表中的李应福， 虽然其出口时的年龄阙载，
但乾隆五十年 （１７８５） 时他以 ７３ 岁的高龄仍在叶尔羌经营店铺， 如果不是在当地拥有较好 （或
较稳定） 的生活环境， 就很难解释。

７６

① 严格来说， 事例中 “出门” 与 “出口” 的意味不完全等同， 从有些事例可以看出当事人用 “出门” 指离

乡， 离乡后未直接到口外， 而是先在肃州、 安西等地逗留， 然后到 “口外”， 即进一步西行进入新疆。 笔者

摘录事例时对能够区分者尽量作了区分， 无从区分者按出口对待。



表 ６　 乾隆朝移出回民的年龄情况

回民名 移出時年龄 （岁） 居留新疆年数 当时年龄 （史料记载年份）

赵钧瑞 ２４ ２２ 年 ４６ （乾隆 ４３ 年）
赵世保 ２０ ６ 年 ２６ （同上）
黄虎儿 ３５ ― ４３ （同上）
蓝世洪 ２３ ６ 年 ２９ （乾隆 ４７ 年）
白文海 ２５ ７ 年 ３２ （同上）
王天禄 ２８ ５ 年 ３３ （乾隆 ４８ 年）
苏旺成 ２８ ５ 年 ３３ （乾隆 ４９ 年）
田奇 ２３ ７ 年 ３０ （同上）
王之得 ２０ １３ 年 ３３ （同上）
哈明 ５３ １２ 年 ６５ （同上）
马宗 ３９ ９ 年 ４８ （同上）
穆守荣 ４８ ４ 年 ５２ （同上）
刘天俸 ５３ ３ 年 ５６ （同上）
妥江 ４５ ７ 年 ５２ （同上）
妥六十五 １５ ７ 年 ２２ （同上）
黄宣 ３０ ９ 年 ３９ （同上）
哈治娃子 １８ １６ 年 ３４ （同上）
哈阿利子 ２１ ６ 年 ２７ （同上）
铁阿都子 １７ ７ 年 ２４ （同上）
铁印 ２３ ５ 年 ２８ （同上）
哈礼 ３１ １６ 年 ４７ （同上）
马中相 ３３ １２ ４５ （同上）
马呼腮子 １４ １２ ２６ （同上）
马国英 ２０ １７ ３７ （同上）
马起蛟 ２９ １７ ４６ （同上）
铁文喜 ２０ ８ 年 ２８ （同上）
拜一相 ３７ ３ 年 ４０ （同上）
李应福 ― ― ７３ （乾隆 ５０ 年）
马世德 ― ― ３１ （同上）
木俊 ― ― ２６ （同上）
赵世洪 ２７ １４ 年 ４１ （同上）
杨子福 ２９ ３ 年 ３２ （乾隆 ５１ 年）
张进忠 ３５ ２ 年 ３７ （同上）
马成幅 ２８ ６ 年 ３４ （同上）
罗文贵 ３０ ５ 年 ３５ （同上）

四、 乾隆时期留居新疆回民的地域分布和谋生情况

在考察、 分析了陕甘回民移出情况之后， 本节讨论回民在新疆的地域分布和谋生情况。
前节所列事例充分表明， 乾隆年间回民在新疆的分布已经遍及天山南北。 在北疆， 东路乌鲁

木齐所属地区 （如迪化州、 昌吉县、 奇台县、 库尔喀喇乌苏等） 及巴里坤、 北路的伊犁、 塔尔

巴哈台等， 都有回民居留。 在南疆， 从地理位置偏东的哈密、 吐鲁番， 到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向西

分布的库车、 乌什、 阿克苏、 喀什噶尔， 再到盆地西南缘的叶尔羌、 和阗， 回民的足迹无处不

在， 而相对较为集中的， 是南八城中东四城之一的阿克苏和西四城之一的叶尔羌。
可以与上述情况相印证的， 是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陕甘总督福康安的一份奏报。 其

中讲到：
伏查此案咨缉回民， 因从前审办逆回时， 据各供出亲属人等， 均已先期出口贸易， 随经

各该州县开列姓名， 详请前督臣李侍尧移咨新疆各处查缉， 解甘办理， 并有各属径自关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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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者。 嗣准乌鲁木齐、 塔尔巴哈台、 阿克苏、 喀什噶尔、 乌什、 哈密等处， 陆续按名拿解前

来。①

是年四月， 甘肃新教回民第二次发动武装反清。 起义者在盐茶厅举事， 先后攻略靖远、 安

定、 会宁、 伏羌、 隆德、 静宁、 秦州、 秦安、 华亭、 庄浪等地， 最后在通渭县石峰堡与清军对

峙， 历时两个多月而失败。 福康安此奏旨在向朝廷汇报新疆通缉甘肃起义回民家属的情形。 当时

在新疆的通缉行动已经严重扩大化， 许多不在名单内的无辜贸易回民也相继遭到逮捕。 另一方

面， 奏折中提到的多个缉查地点恰与前文所举事例中回民的分布地域相吻合， 从一个侧面提示我

们看到回民在新疆的广泛分布。
如前指出， 陕甘回民进入新疆， 乃与内地汉族向新疆的迁徙同步并行， 并非孤立现象。 不过

由于回民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 他们除了与汉族人一样， 或务农， 或当兵， 或经商外， 也从事

某些有特色的行业， 并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自身的特点， 与当地穆斯林社会有较多接触。 总的来

说， 回民在新疆的谋生方式表现为以下数种。
（一） 经商或从事手工业

各组事例中， 从事与商业有关活动的人最多， 这或许是回民在新疆最多见的谋生方式。 很多

先行研究都曾指出， 受历史传统影响， 回回民族素有商业民族之称。② 这种擅长经商的特质， 在

新疆也得到充分表现。 当然， 按通常概念， 经商又有 “行商” 与 “坐贾” 的区分， 前者流动性

大， 后者则开店经营， 比较稳定， 规模上也容易发展。 不过从乾隆年间的新疆事例看， 两者的界

限不是很清晰， 长途贩卖与店铺经营兼而有之的事例也不乏见， 这与新疆地处西陲， 而商人经营

的多为内地商品， 因此必然伴随长途转运， 当有很大关系。
来看开店经营的的具体例子， 杂货店相当多见。 “杂货” 一语泛指各种日用商品， 此类商品

的货源一般来自内地省份， 通常有瓷器、 丝绸、 布匹、 药材、 铁器、 茶叶， 以及各种日用物件。
据赵钧瑞之子赵世保供述， 他从苏州购进的货物包括了濮院绸三十箱以及瓷器、 顾绣衣服和其他

杂货， 零星杂货类更是多种多样， 小到手帕、 小荷包、 缎子绒领等维吾尔妇女亦喜爱的东西。③

此外， 从赵钧瑞派人从阿克苏送往叶尔羌后来被没收入官的货物看， 他还经营着黑糖、 白糖、 冰

糖， 及银鱼、 海参、 鱼翅等内地产的海鲜类商品。④

另一方面， 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 因违禁贩卖大黄而被捕的西宁回民李生贵、 马有德等，
则是典型的行商方式。 两人于前一年贩卖雨缨子等杂货出口， 沿途售卖， 遂来到乌鲁木齐。 货物

售完后， 听说茶叶、 木碗、 大黄等贩往南路可以获利， 又私买大黄一千三百多斤到阿克苏售卖，
然后继续西行， 来到喀什噶尔贩卖余货。⑤

除了杂货店， 回民经营较多的还有肉铺和饭馆。 从事例可知， 许多回民自述卖羊肉或卖肉生

理， 两者同义， 都指卖羊肉， 有时兼营屠宰或加工熟食。 出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非穆斯林的

汉人难以染指此类经营， 而回民以此为生的十分多见。 饭馆也称饭铺、 吃食铺。 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在奏折中表示， 城内 “所有售卖者俱系吃食、 碎小器用物件， 并

非大本商人”， 并指出这是乾隆年间以来的现象。⑥ 其中也有黄虎儿这样的例子， 先开饭铺， 继

而受雇为人做饭， 后来回到肃州放羊， 职业上相对流动。 再如居住迪化州的哈明， 系售卖奶茶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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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奏稿》 第 １８ 册， 日本东洋文库藏，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康安奏。
今永清二： 《中国回教史序説———その社会史的研究》， 弘文堂， １９６５ 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第 １ 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 第 ７１８、 ７２２ 页。
同上书， 第 ８５１—８５２ 页。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第 ７１ 辑， 台北故宫博物院， １９８２ 年， 第 ７７８ 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 （汉文）， 民族事务类， 嘉庆十六年 （无月日） 铁保附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在清代的华北、 西北地区， 与家畜业并行的是皮毛业， 这两个是回民从事较多的行业， 同样

的情况也见于新疆。 档案中， 一方面可以看到类似萨金海这样的 “卖羊回民” 或回到肃州放羊

的黄虎儿， 同时， 还可以看到许多回民在新疆从事皮毛的鞣革、 加工、 缝制以及皮货买卖等。 如

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 因私买玉石被查问的马天怀， 系在哈密开皮货店； 乾隆四十九年被卷入

“回经搜查事件” 的马应见也是在哈密 “开皮坊”。 回民的手工业者也以加工皮毛的匠人居多，
按照工序分工， 鞣革制革者称皮匠， 缝制皮活者称毛毛匠。 前者的事例如迪化州的穆守荣、 叶尔

羌的马世德， 后者如迪化州的马宗、 妥六十五， 叶尔羌的罗文贵等。
（二） 运输业与佣工

在西北地区以及新疆的贸易活动中， 运输业的重要性一如前述。 用于运输的运力或为骡马或

为骆驼， 而对于担任运输的人员， 称呼上又有车户、 脚户、 车夫、 驼夫、 骆驼客等多种。 名称的

多样不全是任意， 它体现着从业者的劳动方式。 一般来说， 车户、 脚户自己拥有生产资料， 如车

辆、 畜力， 他们雇佣车夫、 驼夫、 骆驼客为其赶车或拉拽骆驼、 骡马。 西北地区直到近代， 这个

行业仍以回民为主， 而本文的众多事例也体现出这一特点。 如西宁回民韩得， 自幼随父亲出口，
父亲死后一度返回肃州， 乾隆四十一年再度前来， 在天山南路 “赶车生理”， 不仅拉货， 还承揽

了要入京觐见的喀什噶尔伯克的行李车， 他的身份应属于车户。 另一方面， 受雇的车夫可举明启

华、 王之得二人为例。 明启华原在叶尔羌佣工度日， 因办事大臣离任回京， 需要车夫， 便雇了他

和其他几人 “拉马赶车进口”。 王之得自乾隆三十六年起在口外各处 “受苦”， 即出卖体力为生，
四十年受雇为运送官茶的驼队拉骆驼， 因此来到伊犁。 类似明、 王二人以出卖体力为生的佣工者

相当普遍。 他们大多处于生活贫苦、 缺少保障的状态， 因此也最不安定， 对异乡并无留恋， 当衣

食无着， 也容易铤而走险。 乾隆五十年 （１７８５） 发生在奇台县西葛根的盗窃户民骡马案， 就是

以麦宗朋为首的几个佣工回民结伙而为， 在骑行至哈密时被拿获。
（三） 驻防屯田兵

新疆统一后移驻当地的绿营兵力有一万数千人， 主要派自陕甘各提标，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

分为回民兵弁。 佐口透在 《新疆民族史研究》 中专辟一节讨论新疆绿营中的回民兵士问题。 苦

于缺少乾隆、 嘉庆时期的史料， 他举出年代较晚的 《清宣宗实录》、 璧昌 《守边辑要》 中的道光

年间的若干例子， 并引用同一时期或更晚些进入该地区的拉德洛夫 （Ｖ Ｒａｄｌｏｆｆ）、 瓦里汗诺夫

（Ｃｈ Ｃｈ Ｖａｌｉｋｈａｎｏｖ）、 兰斯代尔 （Ｈ ｌａｎｓｄｅｌｌ） 等人的旅行见闻。 １８５０ 年代到过伊犁的拉德洛夫

称伊犁地区有 “汉兵” （指绿营兵） ３０００ 人， 由汉人和东干人 （即回民） 组成； １８８２ 年到该地

的兰斯代尔则称发生新疆穆斯林民众大规模反清之前的 １８６２ 年， 伊犁河谷的东干人估计达到 ６
万。① 这些记载无疑都有参考价值， 佐证了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北疆的驻防屯田绿营里有相当数量

的回民兵士以及家眷。 然而， 若要探究这一现象的源头， 仍要回溯到乾隆中叶以后。
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档案中， 在伊犁的屯兵苏旺成和在库尔喀喇乌苏的屯兵马天福是有关乾隆

年间的两个代表性事例。 籍贯甘肃靖远县的回民苏旺成早年在金川军营顶食名粮， 后来在西宁镇

总兵辖下的喇课营充当马兵， 于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 携眷赴伊犁屯田。 我们知道， 绿营兵进

入伊犁的历史与驻防八旗兵基本同步， 自乾隆二十六年开设兵屯以来， 人数逐年增加， 乾隆三十

四年已达到二千五百名。 这时的绿营为换班制， 官兵均单身赴任， 定期更代。 乾隆四十三年， 经

将军伊勒图奏准， 改为与驻防八旗同样的携眷永驻， 以节省费用和减少绿营官兵的负担， 次年正

式实施。 据奏报， 乾隆四十四年原定派往伊犁的陕甘绿营官兵三千余名， 连同家属， 共迁徙了一

万一千八百余人。 很显然， 苏旺成的携眷赴伊犁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不难想象， 在携眷赴屯的

队伍里， 像他这样的回民兵弁不在少数。
马天福所在的库尔喀喇乌苏屯田始于乾隆二十七年 （１７６２）， 也在乾隆四十年前后实行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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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 玛纳斯裁撤兵屯后， 一部分屯兵并入库尔喀喇乌苏、 精河屯点。 虽然仅根据目前档案内容，
尚无法判断马天福系何时派到当地， 但可以看出他为了从事屯田劳动， 需要长时间留在屯点而与

家人分离， 这才使得马仲良有机可乘， 与其妻勾搭成奸。 这条史料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屯兵生活

的部分细节。
（四） 户屯劳动者

乾隆二十九年起到昌吉种地的户民王天斗， 可以看做是农业移民中回民的代表性事例。 笔者

曾经专文研究乾隆年间清政府在甘肃实行的移民出关活动， 这项有组织的农业移民活动开始于乾

隆二十六年， 在乾隆四十五年宣告结束， 应募而来的一万多户移民被有计划地安置在天山北麓以

乌鲁木齐为中心， 东起巴里坤、 奇台、 济木萨、 昌吉、 阜康， 西至玛纳斯、 库尔喀喇乌苏的各个

屯区， 昌吉便是内地农业移民较为集中的一处。 这当中无疑包含了大量内地回民， 只是囿于史

料， 尚难以单独就回民户民作更深入的考察。 在当代， 昌吉是新疆唯一的回族自治州， 成立于

１９５５ 年， 这一行政建置可以间接佐证清代以来内地回民在此大量聚集的事实。 ２００２ 年笔者造访

当地时， 曾与昌吉州属的米泉市①回族耆老交谈， 他们一致认为回民迁入当地的历史要追溯到乾

隆年间， 而在清末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又有大批回民后续迁入。 不过当地所编文史资料多采自口述

史， 尚需要第一手史料的记载与之印证。② 笔者通过爬梳档案， 第一次发现了王天斗、 王韩氏、
王天禄等回民户民的实例， 这固然令人兴奋， 但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今后持续地耐心搜寻。

五、 余论

以上各节以乾隆时期为中心， 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了来自甘肃、 陕西的回民如何进入新疆并在

当地落脚谋生的情形。 其中所涉及的回民移居新疆的事例堪称丰富多样， 有助于生动展现这一移

民群体在当时的西迁大潮中的样貌与动向。 当然， 这些考察对于清代回民的新疆迁移研究这一课

题来说， 还都只是初步的研究。 就现阶段的进展而言， 至少还有以下问题值得积极关注。
第一， 目前掌握的回民事例， 绝大多数居住在南北疆各城及其周边， 从事有关商业或其他流

动性较强的职业， 而较少有与农业相关者。 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情况， 即视其为回民移民在新疆居

留的一个特征， 抑或纯属史料阙载所致？ 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追踪观察。
第二， 移民进入他乡， 势必面对如何与当地社会相处乃至融入的重大考验， 回民移民也不例

外。 我们知道， 回民经过与内地汉族长时期的杂居共处乃至有条件的通婚， 无论在日常用语， 服

装穿着， 甚至相貌上都逐渐接近， 也因此或被称为 “汉回”。 然而在他们向西迁移， 进入新疆

时， 除了作为内地移民的一部分与汉族移民具有共性之外， 作为来自内地的穆斯林， 从生活习

俗、 宗教信仰到心理认同， 又与汉族具有明显差异， 而与当地的穆斯林社会具有共通之处。 当他

们在新疆进行社会构建， 这种族群特点如何影响到他们与汉族移民群体， 以及与当地穆斯林群体

的关系， 也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究的。
第三， 乾隆后期， 由于清廷未能妥善处理西北回民社会内部的新老教派之争， 轻易介入并偏

袒一方， 导致新教回民武装抗清。 第一次起义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 三年后的四十九年

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 面对回民的反抗， 清廷采取了极为残酷的镇压措施， 并将镇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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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米泉市于 ２００７ 年划入乌鲁木齐市， 改称米东区。
米泉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米泉回族》 书中收入邓菁所撰 《米泉回族的来源与分布》 一文， 称乾隆年

间曾由甘肃河州迁来回民两万余户， 其中五百五十余户迁居乌鲁木齐地区， 未注明所据， 而笔者在档案及

其他史书中亦未得见类似记载， 似不足为信。 而苏永德 《略谈新疆回族源流》 （载 《回族研究》， 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 谈到昌吉二六工乡军户村一些回族老人称他们的先辈是乾隆四十一年被发配到昌吉的屯犯， 则提示我

们遣屯中的回民遣犯也构成了昌吉回民的一个源头， 值得注意。



围扩大到在新疆的起义回民亲属， 对回民在新疆的宗教生活也严加监管。 此后清朝虽然没有直接

限制内地回民出入新疆， 但回民所处的社会环境较前恶化， 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加

重了新疆的回民移民与清朝统治者的对立， 甚至演变为同治初年穆斯林反清大起义的一个导火

索。① 这一点， 也是观察清中后期居留新疆之回民移民群体时需要格外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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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同光年间新疆穆斯林事变的张中复及金浩东 （Ｋｉｍ Ｈｏｄｏｎｇ） 均指出， 本次回民起事的导火线之一是当

时新疆各地盛传 “洗回” 的流言， 使得回民人心浮动。 见张中复 《清代西北回民事变： 社会文化适应与民

族认同的反思》，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２００１ 年， 第 １１９ 页， 及 Ｋｉｍ Ｈｏｄｏｎｇ， Ｈｏｌｙ Ｗ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ｎ
ＲｅｂｅｌＩ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８６４ － １８７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３ － ４．


